
休班關員「攔車」引激辯 律師提醒市民顧及安全勿魯莽
九龍灣前日有鐵騎士在被警員追截過程中失控「炒車」身亡事故。網上流傳的

車Cam片段顯示，一名休班海關關員用身體阻擋鐵騎，協助交警「攔車」，其後

鐵騎士駕車失控，引發網民聚焦「攔車」行為是否要為意外負責。有法律界人士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單就事件中的「攔車」行為，相信警方會作為調查

方向之一，而事件同時向社會大眾傳遞一個重要訊息，就是即使行為出於「見義勇

為」，也要守住法律底線，要慎重考慮行動是否有魯莽成分，包括使用合理相稱的

方法，武力要恰當及合乎比例，並且要顧及個人和其他人安全，否則「好心做壞

事」，甚至負上刑事和民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見義勇為須謹慎
清楚克制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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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玩過電車
問題，即是電車快要撞上
人群，而你可以操控控制
桿，使列車改為撞向一個

人，這犧牲一個人來拯救更多人的道德問題，一度成為社交網站
的熱話。在道德爭議上，或許我們永遠都沒有答案，但在法例
上，犧牲一個人來保住其他人的性命，是否合法，卻早已有定
論。
1884年，一位少年，暱稱為嘉明，從英國登上一艘前往澳洲
的船，同行還有三個男人。經過一個半月後，船隻在茫茫大海中
遇上暴風雨而沉沒，匆忙之間船員只拿了兩罐大頭菜，就逃上了
救生艇。
想當然，兩罐大頭菜支撐不了多久，嘉明一行很快就陷入斷水
斷糧的困境。更不幸的是，被困多日，他們只抓到一隻倒楣的海
龜。漂流的日子還看不到完結，生命卻已到盡頭，嘉明忍受不住
口渴，給自己灌了幾口海水，而這大概是最糟的決定。海水入
肚，反而加速身體脫水，不久後嘉明就陷入昏迷。
其餘三人的情況亦不甚好，也開始面對電車問題，要不要以一
個昏迷的嘉明，換取其他人活下去？幾次爭論之後，男人丙受不
住良心的譴責，終由男人甲和乙動手。
嘉明犧牲後數日，一艘船隻路過，發現了男人甲乙丙，並把他們

送回英國。一開始，英國市民熱烈歡迎這些海難的倖存者，但漸漸
就發現不對勁，轉而以「謀殺嘉明」一事，起訴男人甲和乙。
這宗案件令各方非常苦惱，控方提出的指控，也就是殺害嘉明
一事，證據確鑿，無可辯駁。辯方引述救生艇的危急，已到了必
須有人犧牲的時候，認為男人甲和乙的行為無可厚非，事件純屬
悲劇。

必須保持對生命尊重 不許以「必要性」殺人
法官考慮再三，終於作出判決，即便兩人處於極端困境，但謀殺

仍然是謀殺，法律必須保持對生命的尊重，不允許以「必要性」為
由殺人，也就是說，即便在最絕望的環境中，生命的神聖性仍然不
可侵犯。那麼，這代表男人甲乙丙就應該跟嘉明一起餓死嗎？

同歸於盡大概是最愚蠢的方法，亦不切實際，於是法官在作出有罪判
決後，向英國君主維多利亞女王建議特赦，而女王考慮到兩人當時面對
的處境，宣布兩人減刑至監禁半年。
此案例非常有名，至於所有學習普通法的學生，都必定會讀過這宗R
v Dudley and Stephens，甚至大眾亦可能在不知情時聽過。2012年上映
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講述少年與老虎共同在大海中漂流的故
事，那隻老虎名為Richard Parker，正是「嘉明」的名字，不同的是，現
實的嘉明是被吃掉，而電影中老虎則是差點把Pi吃掉。

●作者：立法會法律界議員 林新強

����「
電
車
難
題
」爭
議
大
是
否
合
法
有
例
可
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寶
田邨本月2日晚上發生的桃色謀殺案，33
歲姓黃男死者疑與年長 11歲的姓吳女子
譜姊弟戀，且與女方前度男友疑因爭女
素有積怨，被人伏擊刺斃，女友涉誤導
警務人員被捕。警方經調查後，於前晚
在九龍灣啟業邨拘捕 56 歲疑兇。昨晚 7
時許，警方押解疑兇返回寶田邨現場案
情重組。

警押疑兇返現場案情重組
疑兇被黑布蒙頭、腰纏鐵鏈和雙手鎖上手
銬，由重案組探員押解到寶田邨7座大廈對
出回收自助站旁邊，重案組探員取出假人和

道具刀。
案情重組顯示，受害人被襲擊倒地後，
疑犯持刀步行離開回收自助站，途中停下
被重案組探員問話後，再由警方七人車載
走。
屯門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王慧芝警
司講述案情時指，案發當晚，有保安員
發現一名男子身上染血昏迷於屯門寶田
邨7座對開，其後由警員陪同送屯門醫院
搶救，於同日晚上 11時 55分證實死亡。
警方經檢查後，發現死者身上有利器造
成的傷口，死因有待法醫進一步解剖確
定。
由於案情嚴重，屯門警區高度重視案件，

交由屯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重案組探
員初步調查顯示，死者與疑兇相識數年，初
步調查相信兩人因感情角力問題素有積怨，
案發前兩人曾經發生爭執，疑兇襲擊過程中
有使用利器，最終釀成命案，案件不涉三合
會活動。
案發後，重案組探員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

段、情報分析和多途徑搜證後，相信施襲者
匿藏於九龍區一帶，警方迅速調派大量人員
展開搜捕行動。
案發同日晚， 警方先在屯門區拘捕一名

44歲女子，涉嫌提供失實資訊誤導警方。3
日，警方成功以謀殺罪拘捕涉案疑犯。兩名
被捕男女正被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香
港大學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繁毅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近日不少
巿民外遊後感染流感。過去一個星
期，香港的流感個案已達到世衞組
織進入流感季節的基線，目前主要
以 5歲或以下幼童感染率升幅較
大，預料幼稚園或小學有機會出現
輕微爆發，農曆新年前更會達到流
感高峰，呼籲長者等高危人士盡快
接種流感疫苗。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早前已表示季

節性流感活躍程度上升，估計未來一
至兩周香港將進入流感季節。孔繁
毅表示，踏入冬季，北半球進入流
感季節，其中日本入冬後氣溫較
低，流感病毒較活躍，近日有不少港
人從日本返港後出現流感病徵，未有
接種流感疫苗的患者病徵較嚴重。
「可能數天也不退燒，或有鼻

塞、上呼吸道病徵如咳嗽等較嚴
重。相對而言，接種了流感疫苗的
朋友很多都沒有感染，即使有感染

（病情）都很輕微，可能有一點流
鼻水、沒有發燒，數天、兩三天就
痊癒。」他說。
孔繁毅表示，香港的流感活躍程

度已達世衞組織基線，目前感染個
案多是5歲以下幼童，預料幼稚園
及小學會有輕微爆發，「可能因為
外遊感染流感，之後在學校有輕微
爆發，繼而可能將病毒帶回家。幼
童方面，過往數年未必全部接觸過
甲型或乙型流感，因為本身沒有接
觸過亦無接種疫苗，對流感就沒有
免疫力，變得感染風險會較大，嚴
重個案亦會多些。」
去年冬季已有部分人感染甲型

H1或H3流感，孔繁毅估計今年的
冬季流感高峰持續時間會較去年夏
季流感高峰為短，不及往年嚴重，
但仍有可能出現H1及H3同時爆發
的「雙高峰」情況。他呼籲市民不
要忽略流感嚴重性，尤其是長者、長
期病患等高危人士須盡快接種疫苗，
外出可戴口罩，做好預防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知名歌手劉德華巡迴演唱
會香港站於2024年12月17日舉行，警方接獲20多宗行騙案
件報案，指有多名受害人透過非官方的網上平台購買演唱會
門票。當受害人持票入場時，被工作人員告知門票失效，才
得悉以高價購買的是假門票，因此蒙受金錢損失。涉案假門
票售價由2,000元至5,000元不等，高出原價一倍以上。

最大損失者：一萬元買兩張原價1280元門票
九龍城警區刑事部經過情報分析及深入調查，發現有不法
分子在不同網上平台和社交媒體發帖文兜售演唱會門票，並
相約受害人在全港不同地點交收，以現金或者轉賬方式交
易。據了解，受騙的歌迷來自本地和外地，當中損失最大的
一名受害人，以一萬元購買兩張原價為1,280元的門票。
警方調查後鎖定5名罪犯，由上月27日至今年1月3日，
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拘捕5名本地男子，年齡介乎18
歲至45歲，分別報稱藥劑師、建築工人和無業。警方在行動
中檢獲34張假門票，共涉款8萬元。
警方表示今次案件檢獲的假門票仿真度頗高，在紙質、字
體、水印、二維碼、鐳射防偽特徵等防偽標籤像真度高。騙徒
又主動提出驗票和現場交易以騙取信任，令受害人不虞有詐。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輕信騙徒的驗票方法，以及避免從非官方
渠道和在網上平台向來歷不明的人購買各類型活動門票。如有
懷疑，可以用防騙視伏器即時評估風險，避免墮入騙徒陷阱。

前日下午5時許，一名正駕駛電單車的鐵騎士疑
因其行車證違規，在宏照道被交通警員要求停

下受查，但該鐵騎士未有遵循及加速逃走，交通警
員電單車響號和閃警燈，與電單車保持一定距離尾
隨追截。電單車在附近一帶繞圈，駛至宏基街近中
央郵件中心對開時，一名男子站出馬路中心疑試圖
阻攔，但電單車未有減速直衝而過，男子閃避不及
被撞中失平衡跌倒，電單車繼續行前駛，失控撞向
路壆翻側。鐵騎士飛彈墮地重傷，其後證實身亡。

視乎動作是否魯莽及影響駕駛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根據網上流傳的車Cam片段，「攔車者」的身份是
否休班海關人員並非關鍵。他當時既無穿着制服或
反光衣，也沒有機會向鐵騎士表露自己身份或無預
先警告，故行事時只能被視為一名普通市民。因此，
要考慮的是其作出「動作」有否具魯莽成分，該「動

作」是否足以影響鐵騎士的駕駛操控等。
他坦言，無論兩者身體是否有接觸，只要證明該名
男子的「動作」可以影響鐵騎士，例如途人突然對駕
駛者做出驚嚇動作導致對方失控，途人已經有責任。

阻止罪行作抗辯 目標需清晰
被問及「攔車」動作的魯莽程度是否足以構成刑

事罪行，陸偉雄表示，要視乎事發情節是否涉及嚴
重疏忽，若嚴重疏忽達到法律認可的程度，被視為
死者死亡的重大原因，有機會涉及誤殺。
他解釋，休班關員可用其行為是阻止可能發生罪

行作為抗辯理由，但抗辯理由亦有「相對性」問
題。舉例說，如果市民已知道發生嚴重罪案，包括
持械打劫甚至開槍，在這情況下採取行動阻止罪案
而導致發生意外可有足夠理據抗辯；若不明被追捕
者涉何類罪行或目標不明確，而貿然採取不相稱不
合理的方法，就會有法律風險。他強調，採取行動

前，需要顧及個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
對有網民指稱，該名休班關員可能觸犯《道路交

通條例》。陸偉雄認為，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
交通條例》48條「行人所犯罪行」指，任何使用道
路的行人，或於任何道路上駕駛人力車的人疏忽地
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即屬犯罪，可處第一級
罰款，即罰款2,000元，但今次事件涉及人命，故未
必適合以條例檢控。
陸偉雄坦言，這件事無論責任誰屬，起碼可向社會
傳遞一個訊息，就是市民應注意「見義勇為」要清楚
考慮自己的行為會否面對法律後果，否則會「好心做
壞事」。另一方面，死者家屬若不滿警方調查結果，
可要求召開死因研訊釐清事實，也可提出民事索償。

「防罪」武力行動須合乎比例
執業律師江玉歡認為，這次事件可以為社會大眾

發出一個重要訊息，如果市民出於公共安全緊急事

故，例如拯救人命或防止罪案發生危害他人生命等
嚴重事件時，法律精神上是可以使用武力，即使導
致發生意外也可作為辯護或辯解。
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中
「可原諒殺人」，任何人因不幸情況或出於自衛而
殺人，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合法殺人，均不會因此
招致處罰。但她強調，前提是所使用的武力或行動
必須合乎比例，即因應不同情況使用適當行動或武
力自衛，不能單單以想防止罪案發生而使用不合理
的武力。
她舉例說，若當時鐵騎士不斷橫衝直撞導致很多

車被撞毀及有人傷亡，因而作出「攔車」行為可以
算是合乎比例，但如果只是有小偷作出「高買」行
為，市民即使防止罪案也不應該嚴重至持刀施襲造
成人命傷亡。她提醒，市民「見義勇為」也必須首
先顧及自身安全問題，而企圖以身體阻止高速行駛
電單車是非常危險。

專家料春節前達流感高峰 幼園小學或輕微爆發

警揭桃色謀殺案死者與疑兇案發前有爭執

警接逾20宗演唱會門票騙案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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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鐵騎士看法
●「路上有任何障礙物，包括途人，都應減速。冇人叫佢衝。」
●「身有屎，俾警察追都唔停。」
●「死者有權選擇停或衝，見到人都照衝，自己都有責任。」
●「就算唔攔佢，俾警察追，佢都有可能高速駕駛衝入鬧市撞跌途人，
到時邊個負責？」

●「只不過交通違規，罪不至死。」
●「被警察追緊，仲冇意圖減速係好大可疑」
●「俾警察捉到，最多罰錢，何必衝呢?」

對「攔車」者看法
●「是休班關員太有正義感，還是有人有權橫衝直撞？」
●「被電單車撞跌，本身也是受害者。」
●「用身體擋車太危險。」
●「累死電單車司機。」
●「兩邊都有錯。」
●「不應只聚焦和放大攔車行為，如果攔車者被撞死又點講？」
●「好心做壞事。」

●電單車未有減速衝過，「攔
車」男子受傷倒地。資料圖片


